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


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科学基金
协议书

项 目 名 称：（注：与《项目申请书》一致）
项 目 编 号：  （注：可不填写）                                     
项目资助方（甲方）：  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
项目申请方（乙方）：（注：指《项目申请书》中的课题申请人）
项目申请方依托单位：（注：指《项目申请书》中的依托单位）
起止年限：20    年   月至20    年   月
签订日期：______年___月___日

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制
	填  写  说  明

一、本协议适用于甲方作为资助单位、乙方作为申请人的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申请方（乙方）的依托单位应当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而不是单位的内设机构或科室。

二、本合同涉及的乙方单位须为项目申请书或计划书中已载明的合作单位。原则上不允许向计划书中未载明的单位转拨经费。

三、甲方资助款必须汇入乙方依托单位对公账户，甲方不向个人账户拨付本项目研究经费。
四、本合同中的课题依托单位和合作研究单位名称，请按单位公章的详细名称填写。填写内容涉及到外文名称，首次出现时要写全称。当事人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应注明“无”等字样。

五、合同中应明确合作研究单位的名称、单位类型、任务分工、研究任务负责人，承担的资金额、占总资助金额的比例，经费预算表等。

六、对于合同有关条款，签约方需约定更多内容，可另行附页。

七、委托代理人签订本合同时，应当出具有效的委托证明。

八、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依据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科研基金管理制度规定，经甲方公开征集、乙方向甲方提出申请 ，甲乙双方就科学研究项目协作内容、经费支付、保密要求、知识产权等问题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由签约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合作内容

1.1    研究内容（包括拟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和具体研究内容）：

（注：与《项目申请书》中的研究内容一致，可以适当简化）
1.2    预期目标和考核指标（包括应达到的主要目标和水平，应发表的论文、获得的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以及其他应考核的指标）：

（注：与《项目申请书》中的考核指标一致）
第二条  计划安排

2.1    乙方执行合同任务的期限：

（注：与《项目申请书》中的期限一致）
2.2    乙方执行合同任务的进度：

（注：即哪个时间节点应该完成什么考核指标）
第三条  经费额度、预算表及支付方式

3.1
本合同资助经费总额为人民币         万元，详细预算明细见乙方向甲方提交、并经甲方审定的《项目申请书》，乙方应按该经费预算进行支出；合同到期后，乙方应以预算为基础及时向甲方提交结算。

3.2
   本合同经费属于项目经费的组成部分，按以下第 （1） 种方式支付：

（1）一次总付：甲方于本协议签订后30个自然日内，将经费全部拨付给乙方；

（2）分期支付：甲方于本协议签订后30个自然日内，将资助经费金额的40%拨付给乙方；乙方于本协议确定的研究项目工作进度达到50%或研究周期达到50%后，向甲方提供相关研究进度材料并提出经费拨付申请，通过甲方审核后，甲方向乙方拨付资助经费总额的30%；乙方完成本协议确定的研究项目，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完成甲方确定的考核目标后，甲方向乙方拨付资助经费总额的30%。
（3）其他方式约定如下：乙方应当在收到每笔资助经费7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开具合法有效的等额票据（注：“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不符合本协议要求）。
（4）乙方账户信息如下： 

户 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开户行： 

账 号：
（5）甲方开票信息如下 ：

户 名：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110000MJ0176195J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航天城支行

账 号：11054301040001239
第四条  知识产权归属及分享

4.1  双方一致确认，本研究是公益性质，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发展、医疗技术进步，因此知识产权应当是公开发表、面向社会公众的。
4.2  研究形成的论文、专著、软件、数据库、专利以及鉴定、获奖、成果报道等，须注明“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科学基金资助”，英文“Sponsored by Science Foundation of Beijing Star Macular Diaease Fundation”。
4.3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由乙方自主研发取得的各类知识产权归乙方所有；甲方拥有该知识产权的使用权，但不具备转让权。

4.4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由乙方自主研发取得的科技成果，该成果的专利申请权归乙方所有；甲乙双方共同获得的科技成果，该成果的专利申请权利为双方共有，当一方不同意申请专利的，另一方不得申请专利。

4.5  乙方应保证研究内容的真实性，严禁学术造假。
第五条  违约责任

5.1  项目实施过程中，乙方每年须撰写项目年度进展报告。项目结束后，乙方须认真总结，撰写结题报告，编制经费决算。以上报告需在项目结束后30天内提前交给甲方。
5.2  甲方未能按任务书约定的经费数提供经费，导致乙方研究工作延误的，由甲方承担责任。

5.3  因乙方的原因导致研究工作未能按期完成，或者研究成果未能达到任务书约定考核指标的，乙方应当采取措施尽快完成研究工作或者使研究成果达到任务书要求，并自行承担由此而增加的费用。甲方不予追加经费。
5.4  乙方无正当原因未履行任务书时，甲方有权停拨、追缴部分或者全部经费，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

5.5  乙方违反经费使用规定或经甲方检查确认计划进度不符合任务书约定的，甲方有权减拨或停拨后续经费，由此产生的损失由乙方负担；情节严重的，甲方有权终止任务书，乙方应当返还甲方已拨付的经费。

5.6  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任务书义务时，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并在合理期间内出具因不可抗力导致任务不能履行的证明上报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在出现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双方均采取适当措施减轻损失。任何一方因未采取措施或采取措施不当导致损失扩大的，应当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第六条  争议的解决办法：

6.1  在本任务书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主管部门进行调解。

6.2  双方不愿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双方商定申请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七条  补充约定
7.1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项目结题、经费结算完毕后终止。

7.2.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3.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4. 乙方向甲方提交的《项目申请书》是本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八条  合同签署

甲方（盖章）：   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               

甲方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                                     

乙方依托单位（盖章）：   （注：资金接收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